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参保之后尚未缴费
职工即因工伤离世

2019年2月9日， 常茗林入职
公司并从事锅炉工工作。 同年2
月13日， 公司为他办理工伤保险
参保手续， 并填写了 《社会保险
投保申报表 》。 岂料 ， 第8天即
2019年2月21日早晨6点， 他便在
步行去公司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身亡。 而此时， 公司尚未完成
工伤保险缴费事宜。

人社局认定常茗林所受伤害
属于工伤后， 常茗林亲属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
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 丧葬
费 、 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工伤待
遇。

经查， 省级社会保险管理信
息系统显示， 常茗林本次参保日
期与首次参保日期均为2019年2
月13日，经办机构为市社保中心。
在该系统人员信息查询项下，常
茗林的缴费标志为已实缴， 经办
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到账日期
为2019年6月9日， 缴费类型为正
常应缴， 结算期及费款所属期为
2019年3月。 同时，可以查询到公
司结算期为2019年2月的工伤保
险单位人员应缴明细中无常茗林
的信息，结算期为2019年3月名单
则有常茗林的参保信息。

此外 ， 在12333自助服务一
体机查询到的常茗林工伤保险参
保信息， 也是本次参保日期与首
次参保日期均为2019年2月13日，
参保状态为参保缴费。

据此， 仲裁裁决确认公司已
为常茗林缴纳工伤保险， 并采信
公司提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相应款项的主张， 裁决驳回常茗
林亲属的全部仲裁请求。

工伤保险何时生效
应作利于职工推定

由于工伤保险中心拒绝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 常茗林亲属诉至
一审法院， 请求判令该中心给付
工伤保险待遇。

结合双方陈述及在案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者作为弱势
一方， 在履行遵守劳动纪律和职
业道德， 完成劳动任务义务的同
时， 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及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劳
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或建立事实劳动关系， 领受工作
任务的同时， 就存在受到事故伤
害的潜在风险。 保障因工作遭受
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
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
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
位的工伤风险， 给予工伤或视同
工伤职工以救治和补偿， 既是工

伤保险制度最初也是最核心的立
法宗旨， 亦是制定 《工伤保险条
例》 的目的。 在实践操作中， 社
会保险经办部门及用人单位应紧
密配合， 各自履行相应的职能及
义务， 力争缩短劳动者暴露在劳
动风险 “空窗期” 的时间， 进一
步增强工伤保险保障的时间跨度
与保障力度。

本案中，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是缴纳工伤保险的义务主体， 在
常茗林发生工伤事故伤害前， 公
司已向工伤保险中心提出为其投
保工伤保险的申请。 在案证据表
明， 常茗林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时
及之后数月， 并不存在公司因主
观原因停缴或欠缴工伤保险费的
情形。 各方当事人对公司向工伤
保险中心为常茗林投保工伤保险
和参报时间及工伤保险中心已经
受理这一事实均未提出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争议的
焦点是常茗林发生工伤事故伤害
时， 是否在工伤保险保障的时间
范围之内。

首先， 根据法律规定， 工伤
保险中心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工伤保险工作， 其具有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的职责。 其答辩主张
时提供的依据、 证据均无法有力
证明常茗林发生工伤事故伤害
时， 其工伤保险处于参保而未生
效的状态。 另外， 工伤保险中心

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其在办
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工伤保
险业务时的内部工作流程， 以及
其与相关部门进行核定、 扣缴的
衔接程序， 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无从知晓， 故不
能对外产生完全的约束力。

其次 ， 在12333自助服务一
体机与省级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
统中， 查询常茗林工伤保险的参
保信息显示本次参保日期与首次
参保日期均在工伤事故发生前，
12333自助服务一体机作为居民
社保信息自助查询渠道， 对社会
公众具有公示效力， 亦会使查询
者获得主观信赖。

再次 ， 《社会保险法 》 与
《工伤保险条例》 均属于社会法
的范畴， 具有鲜明的保护弱者权
益的特征， 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
权益是其立法目的。 二者作为上
位法均没有对工伤保险投保时间
和生效时间作出间隔的明确规
定。 根据工伤保险待遇倾向性保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 应当作
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
定， 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

因工伤保险中心提出 “工伤
保险当月参保， 次月缴费生效”
的主张， 没有制度支撑， 亦没有
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 该主
张不能作为常茗林无法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的理由， 遂判决工伤保

险中心履行法定职责。

即使没缴保险费用
亦可享受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中心上诉称，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33条和 《工伤
保险条例》 第7条规定， 工伤职
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是用
人单位参加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而常茗林参保缴费时间为2019年
3月， 在其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
并未缴纳工伤保险费， 故其工伤
保险待遇不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 其作为工伤保险业务经办机
构 ， 在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过程
中， 首要任务是通过省级社会保
险管理信息系统对工伤职工参保
缴费时间进行核实， 确定工伤职
工是否符合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前
提。 经核查， 常茗林为2019年3
月参保缴费人员， 其工伤发生在
2019年2月21日， 在发生工伤时
其不属于工伤保险参保缴费人
员， 不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其
工伤保险待遇。

二审法院认为， 依据社保管
理系统记载的信息， 可以认定公
司为常茗林申报了工伤保险， 工
伤保险中心已经予以受理， 双方
之间形成了工伤保险合同关系，
工伤保险合同已经生效， 且常茗
林发生工伤事故处于工伤保险参
保期间之内。 虽然公司缴费时间
晚于工伤发生时间， 工伤保险中
心不能以此否定常茗林已经参保
的事实， 其办理工伤保险的流程
亦不能成为不予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的依据。 依据 《社会保险法》
第41条规定， 即使用人单位未缴
纳工伤保险费用， 工伤保险基金
亦可先行支付。 由此来看， 用人
单位缴纳工伤保险并不是职工要
求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前提
条件， 工伤保险中心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 ， 故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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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待遇应由社保支付还是公司赔偿？

读者曾丹丹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 她所在公司基于扩大生产经
营的需要， 决定迁移到约定2公
里外的新址。 她作为保洁员， 公
司事先给出了包括离职并给予适
当补助、 在新地址重选岗位等选
择方案， 但她一直没有表态。

她想知道自己能否以公司单
方改变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
点为由，要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分析
曾丹丹无权要求公司承担违

约责任。
这里涉及到用人单位用工自

主权问题。 《就业促进法》 第八
条规定：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
主用人的权利。” 即用人单位基
于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有权根
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者的
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进行适当调
整。 但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用
工自主权， 防止用人单位以此打
击报复或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
用人单位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必
须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司法实务中 ， 一般考虑以下因
素： 是否基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
需要； 是否属于对劳动合同约定
的较大变更； 是否对劳动者有歧
视性、 侮辱性； 是否对劳动报酬
及其他劳动条件产生较大影响；
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调整的岗
位； 工作地点作出不便调整后，
用人单位是否提供必要协助或补
偿措施等。

与之对应， 可以认定公司的
行为并无不当。 公司与曾丹丹在
劳动合同中约定其工作岗位是保
洁员， 表明该岗位不属固定或专
业岗位。 公司基于扩大生产经营
的正常需要而搬迁， 并不是针对
曾丹丹个人。 公司搬迁后的地址
距离原地址约2公里外， 不足以
对曾丹丹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即
使出现不便也容易克服。 曾丹丹
的工作仍属原岗位， 并非无法胜
任。 公司给出了包括离职予以适
当补助、 在新地址重选岗位等方
案供曾丹丹选择， 体现了对其劳
动权益的尊重， 没有任何歧视和
侮辱。 颜梅生 法官

公司调整员工工作地点
员工并非一概有权说“不”

参保8天尚未缴费， 职工即在上班途中出车祸死亡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26条及 《社会保险法》 第41条规定，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
工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常茗林 （化名） 所在公司为他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后8天， 尚未完
成缴费， 他便在上班途中出车祸死亡。

经人社局认定， 常茗林属于工伤。 但在支付工伤待遇上， 公司与工伤保险中心产生分歧。 公司认为， 其已完成
参保手续， 应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常茗林支付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中心认为， 工伤保险系当月参保， 次月缴费生效，
公司尚未完成缴费， 属于没有参加保险， 应由公司支付工伤待遇。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支持公司的主张， 工伤保险中心仍不履行职责。 常茗林家属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中心的主张没有制度支撑， 不能作为常茗林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理由。 按照法律规定， 即使公司在常茗林发生
工伤时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也不影响常茗林享有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据此， 二审法院于近
日终审判决工伤保险中心履行法定职责。

编辑同志：
两个月前， 我在下夜班途中

被突然蹿出来的肖某用木棒击中
头部并导致伤残。 我与肖某互不
相识， 彼此也没有办理任何业务
往来， 肖某对我下手是因为其与
我一名同事有过节， 出于报复而
准备对我这位同事实施伤害。 岂
料， 由于我和同事的身材相似，
夜晚难于分辨， 使得我由于被误
认而受到伤害。

请问 ： 我能否享受工伤待
遇？

读者： 曾平平

曾平平读者：
你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 工
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
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四） 患职业病的； （五）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 （六）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
事故伤害的； （七）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
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 你的遭遇并
不属于 （一 ）、 （二 ）、 （四 ）、
（七） 项所列情形。 那么， 你是
否属于 （三）、 （五）、 （六） 项
规定的情形呢 ？ 回答也是否定
的：

一方面， 你所受到的暴力意
外伤害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甚至你与肖某互不相
识， 彼此从未因履行职务行为有
过交集， 肖某对你实施暴力， 完
全是因为判断错误， 并非对你的
职务行为不满， 你所受暴力伤害
与你履行职务无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 你当时只是下班
回家， 并非 “因工外出”。

再一方面， 你下班回家， 虽
然属于 “上下班途中 ” 的法定
情形， 但对应要件是 “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
伤害的”， 并非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暴力意外伤害的”， 而你所
受伤害只是源于暴力意外伤害，
而非交通事故。

此外，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
亡 或 者 在 48小 时 之 内 经 抢 救
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灾
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
中受到伤害的； (三) 职工原在
军队服役 ， 因战 、 因公负伤致
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
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而你
的情形也完全不在可以视同工伤
之列。

廖春梅 法官

下夜班途中被歹徒误伤
职工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